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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迪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股权激励计划预留限制性股票授予结果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限制性股票登记日：2017年 5月 31 日 

 限制性股票登记数量：8,890,000 股 

 

重庆市迪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已于 2017

年 5 月 31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成公司限制性

股票股权激励计划所涉及预留限制性股票的授予登记工作，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

下： 

一、 限制性股票授予情况 

2017年 3月 20日分别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和第六届监事会第八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预留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同意授予

向志鹏、陈友华、张高伟、胡耀军、陈昉、吴建楠、曾峰共 7 名激励对象合计

889 万股限制性股票，授予价格为 3.44 元/股，并确定授予日为 2017 年 3 月 20

日。 

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独立意见，认为本次授予预留限制性股票符合公司

激励计划《2016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中关于激励对象获授预留限制

性股票的条件。监事会确认本次获授预留限制性股票的激励对象主体资格合法、

有效，且满足公司规定的获授条件，同意激励对象按照有关规定获授预留限制性

股票。 

2017年4月27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及第六届监事会第十

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调整2016年股权激励计划预留限制性股票授予价格的议

案》，鉴于公司2016年度权益派发方案的实施，每股派发税前现金红利0.1元。依



据《2016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的要求，公司将预留限制性股票的授

予价格由3.44元/股调整至3.34元/股。上述价格调整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

理办法》等相关规定。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公司此次调整预留部分限制性股票授予价格符合《上市公

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及公司《2016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中关于限

制性股票价格调整的相关规定。公司董事会审议程序合法合规，未侵犯公司及全

体股东的权益。 

公司本次预留限制性股票实际授予情况如下： 

    1、授予日：2017年3月20日  

2、授予价格：3.34元/股  

3、授予对象：公司董事长、核心业务人员 

4、授予人数：7人  

5、授予数量：8,890,000股  

6、股票来源：公司向激励对象定向发行公司 A 股普通股。 

7、激励对象名单及授予情况：  

姓名 职务 

获授的限制性

股票数量（万

股） 

占授予预留限

制性股票总数

的  比例 

占授予时总

股本的比例 

向志鹏 董事长 769.00 86.502% 0.3179% 

陈友华 核心业务人员 10.00 1.125% 0.0040% 

张高伟 核心业务人员 20.00 2.250% 0.0083% 

胡耀军 核心业务人员 20.00 2.250% 0.0083% 

陈昉 核心业务人员 20.00 2.250% 0.0083% 

吴建楠 核心业务人员 30.00 3.373% 0.0124% 

曾峰 核心业务人员 20.00 2.250% 0.0083% 

合计 889.00 100.000% 0.3675% 

 

二、 激励计划的有效期、锁定期和解锁安排情况 

本激励计划有效期自限制性股票授予之日起至激励对象获授的限制性股票全

部解除限售或回购注销之日止，最长不超过 48 个月。 



本激励计划预留的限制性股票的解除限售期及各期解除限售时间安排如下表

所示： 

解除限售安排 解除限售时间 解除限售比例 

预留的限制性股票 

第一个解除限售期 

自预留授予日起12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预

留授予日起24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30% 

预留的限制性股票 

第二个解除限售期 

自预留授予日起24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预

留授予日起36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30% 

预留的限制性股票 

第三个解除限售期 

自预留授予日起36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预

留授予日起48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40% 

 

三、限制性股票认购资金的验资情况 

2017 年 5 月 5 日，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就公司新增注册资

本的实收情况出具了《重庆市迪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验资报告》（信会师报字

【2017】第 ZI10564 号）。根据该验资报告，截至 2017 年 5 月 2 日止，公司实际

收到 7 名股权激励对象缴纳的人民币 2,969.26 万元，其中新增注册资本（股本）

合计人民币 889 万元，2,080.26 万元计入资本公积-资本溢价。变更后的公司注册

资本为人民币 2,427,749,984 元，股本为人民币 2,427,749,984 元。 

 

四、限制性股票的登记情况 

公司授予的 8,890,000 股预留限制性股票的登记手续已于 2017 年 5 月 31

日办理完成，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了《证券变更登记

证明》。股份的变动登记情况详见本公告“六、股权结构变动情况”。 

五、授予前后对公司控股股东的影响 

本次限制性股票授予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更。 

六、股权结构变动情况 

说明本次权益授予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动情况。 

单位：股 

类别 变动前 本次变动 变动后 

限售流通股 72,998,000 8,890,000 81,888,000 

无限售流通股 2,345,861,984 0 2,345,861,984 

总计 2,418,859,984 8,890,000 2,427,749,984  

 



七、本次募集资金使用计划 

本次增发限制性股票所募集资金将全部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八、本次授予后新增股份对最近一期财务报告的影响 

公司本次激励计划预留限制性股票的授予对公司相关年度的财务状况和经营

成果将产生一定的影响，但影响程度不大，最终以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年度审计

报告为准。若考虑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对公司发展产生的正向作用，由此激发管

理团队的积极性，提高经营效率，降低经营成本，本激励计划带来的公司业绩提

升将远高于因其带来的费用增加。  

特此公告。 

 

重庆市迪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 年 6月 2日 

 

 

 

 报备文件 

（一）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的《证券变更登记证

明》 

（二）验资报告 

 

 

 


